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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之殇
未成年人吸毒现象系列调查之后果篇

■本报记者沈洁琼
通讯员张翎翔钟晓亮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合成毒
品的危害要比传统毒品小， 对身体的损
害不大，关键还不会成瘾。 事实上，这是
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 就像晏子（ 本报
6

月
21

日曾作报道）兴奋地跟记者说：

“‘ 吹泡泡 ’（ 吸毒者对吸冰毒的一种称
呼）能减肥，很明显。 ”但是她不知道为
什么会这样， 只是感觉自己开始健忘，

脑子不好使了。

惨痛的代价
晏子说，“ 吹泡泡” 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

会称下体重，就看着自己的体重一路下降。 但
是一旦不“ 吹”了，就变得很想吃东西，然后会
胖回去。 于是忍不住诱惑的她又会约上小姐
妹一起找地方“ 吹泡泡”。

“ 人会变得有点奇怪。 ”晏子不知道怎么
形容自己的变化， 她说，“ 就是会执着做一件
事情，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 ”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浙江省禁毒办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合成毒品通过作用于
大脑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 但这种效果要
有药物存在才会起作用 。 减肥和兴奋的目
的必须通过不断吸毒才能维持 ， 但同时脑
内会发生一些病理性改变 ， 这直接会影响
人的控制能力。

显然， 合成毒品的侵蚀是一点点逐步渗

透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对身体的残害
外， 毒品更让这些未懂事的孩子受到了心灵
的伤害。

冰毒的售价很高 ，像晏子这样的孩子
根本负担不起这么高的经济成本 。“ 女孩
子有自己的优势 ，她们可以‘ 蹭吸 ’ 。 ”一
位多年经办禁毒案件的民警说 ， 成年男
性在吸食毒品的时候总是喜欢有小姑娘
陪吸 。 因此 ，有时这种“ 蹭吸 ”就需要她们
付出代价 。

在晏子的成长足迹中 ，同样遭遇了这
样的经历 ，让人非常心痛 。 有一次 ，晏子
被一名成年男子约到一家宾馆 。 小姑娘
没有任何戒备心理 ， 以为只是跟兄弟一
样的一起玩 。 哪想到 ，“ 溜 ”完“ 冰 ”后 ，男
子把她奸污了 。

这样的事，晏子没有选择报警，也不知道
找谁哭诉。“ 没有人能帮我，只有自己面对。 ”

晏子冷冷地说道。

这次是晏子第二次“ 进去”。 根据法律规
定，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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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的她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的
处罚。

内心的孤独、空虚，让晏子离开了家，混
迹社会。 吸食冰毒让她无法工作，她选择打游
戏、“ 陪溜”（ 陪客人吸食冰毒） 等方式获得一
些经济来源。 这是她当初拼命逃离家庭之后
怎么都不会想到的结果。

失去的自由
小兵到未教所已大半年了，他是因为盗

窃进去的。

故事还得回到小兵和叔叔拿到尿检报告

那会儿（ 本报6月21日曾作报道） 。 当时，小
兵也下定决心要斩断毒瘾。 由叔叔带着，他自
觉去戒毒。

身体脱毒只需一两周时间， 可难就难在
心理脱毒。 从戒毒所出来后，小兵回到了原来
的住处。 虽然他已尽量躲开以前的那些“ 朋
友”，但是这些人却找上门来。 在他们的唆使
下， 小兵没控制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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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再一次进入了他
的体内。

面对高昂的费用，“ 朋友” 说：“ 你只要帮
我们做事，就免费提供你‘ 香烟’。 ”此时，小兵
才真正明白这帮“ 朋友”的用心。

就这样，小兵按照他们的指示把“ 香烟”

送到指定地点，他成了实实在在的运毒工具。

“ 吸毒的人其实不能正常工作了。 ”小兵
感触很深，“ 白天昏昏沉沉，哪有心思工作？ 晚
上就和兄弟们一起疯玩。 ”但是吸毒又需要经
济支持，小兵最后想到了偷盗。

这一年，小兵经历了太多。 他不曾想到，

交这种“ 朋友”的一步，也是自己沦陷的一步。

因为盗窃，他被劳动教养一年。

离精神失常还有多远
卖淫、偷盗、贩毒，合成毒品让这些未成

年人在无知中走上了违法犯罪之路。

而更让人深吸一口气的是， 如果长期或
大量使用冰毒，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

很多冰毒使用者在后期会出现幻听、幻视，甚
至是精神分裂的症状。

晏子直到被公安机关抓住、 民警对她进
行教育后，她才知道“ 冰毒对大脑有害”。 浙江
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说， 合成毒品的可怕之

处， 就在于对人体器官特别是大脑中枢神经
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他用了一种比较形象的
说法，吸食毒品高度兴奋后，中枢神经就会形
成水肿，水肿消了后会结疤，疤结得越多，中
枢神经受损就越厉害，吸食者就会精神异常，

痴傻癫狂，成为精神病患者。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今年
4

月
29

日，杭
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上塘派出所民警接群
众报警，有一女子要跳楼。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
现，女子已蹲在三四楼间的临空空调外机上。

民警一边通知消防部门赶来铺设气垫床等
物，一边叫房东打开房门，进行劝解。 一番智
斗， 民警成功解救下女子， 却发现她语无伦
次，一直强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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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男子在追杀她。 在“ 无处
躲避”的情况下，她爬出窗户躲藏。 但是民警
通过调查，并没有发现女子叙述的情况。 通过
尿检，民警发现女子吸食过冰毒。

“ 这类群体给我们的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
隐患。 ”拱墅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卢伟说。

据了解，在全省民警查获的未成年人吸食
合成毒品的群体中，还未发现因精神问题造成
的社会事件。 这也与一般未成年人接触合成毒
品时间不长有关系。 但是我们无法预料，晏子
与小兵最终是否会走上这条道路……

“ 合成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
统，一次足量尝试就可产生“ 欣快感”，并表现
出比对海洛因更强烈的精神依赖， 因此合成
毒品更易成瘾。 ”浙江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不
无担忧地表示， 合成毒品滥用的低龄化发展
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应该引起
社会各方的重视。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我们能做些什么？ 该
做些什么？ 请关注本报之后的相关报道。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23日

（2011）杭滨商初字第345号
章国兴：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双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 4万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 15日内。本案定
于 2011年 9月 9日上午 9：3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239号

李新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顺利达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9月29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邱民初字第322号

郑明取、练忠学：本院受理原告邓国权诉被告郑明
取、邓云朵、练忠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鄞邱民初字第 3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郑明取、练忠学连带赔偿原告邓国权
医疗费 10000元、误工费13037.5元、护理费3244元、合
计26281.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邱商初字第27号

金锦娣：原告许爱娣诉被告金锦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鄞邱商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在本判决生效后 7日内，返还原告金锦娣借款
96000元；支付原告许爱娣借款利息20390元（以96000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31%、2007年 1月1日开始计算至
2010年12月31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邱商初字第53号

忻建华：原告周浓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2011）甬鄞邱商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你在本判决生效后 7日内返还原告周浓花借款 128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8号

申请人天津市酒钢博泰钢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DB/0105744691，汇票金额
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象山东港制衣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象山汇鑫针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象山支
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0年 6月 23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0年10月15日，最后持票人为天津市酒钢博泰钢业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4月
11日作出（2011）甬象催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天津市酒钢博泰钢
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15号

申请人杭州中裕物资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 4020005121740128，汇票
金额为人民币 5万元整，出票人为象山佳业针织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象山众欣织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象
山县联社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10 月 18 日，最后持票人为杭州
中裕物资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可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商初第117号

周建生：原告金建新诉被告周建生、被告张国明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你立即支
付租赁款134182.91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30日。本案由审判员曹利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高
苏燕、人民陪审员王志洪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
的第二天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商初字第579号

姜国生：本院受理原告杨正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它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要求本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40000元，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提交
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若为法定假日，则延至假日后
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绍新民初字第228号

吴旭辉：本院受理原告盛晓柳诉被告吴旭辉离婚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绍新民初字第 2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240号

湖州格宁厨柜制造有限公司、长兴鑫凡纺织有限公
司、徐伯勤、刘容芬、周丽、陈玉凡、孙忠琴、洪建华：本院受
理原告沈根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241号

湖州格宁厨柜制造有限公司、长兴鑫凡纺织有限公
司、徐伯勤、刘容芬、周丽、陈玉凡、孙忠琴、洪建华：本院受
理原告沈根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民初字第163号

张国顺、郑金凤：本院对原告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为与
被告张培原、张国顺、郑金凤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温瑞民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民初字第1075号

胡希奶：本院受理原告潘淑贞与被告胡希奶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请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2、
请依法判决婚生子胡从焕由原告抚养，抚养费原、被告；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1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
判员陈丹、人民陪审员沈兴国、林孝东组成合议庭，陈丹担任审
判长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芝商初字第228号

胡军宣、胡红杏：本院受理原告颜璟宝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日
期为2011年9月30日9：00，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第2
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卢发扬、卢志峰、黄老青。逾期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芝商初字第217号

胡军宣：本院受理原告胡慧慧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开庭日期为2011年9月30日 10：00，地点为本院芝英人
民法庭第2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卢发扬、卢志
峰、黄老青。逾期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368号

祝立：本院对原告郑航诉祝立、陈卫荣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商初字第
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38号

柴东攀、费淑芳：本院受理原告郑修章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26日8时
45分在本院406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43号

盛礼敢、胡金霞、蒋新红：本院受理原告郑修章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26日

9时在本院406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04号

于攀、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26日9时
15分在本院406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033号

宋宗安、吴海波、周群英、于文集：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9月 26日上午9时在本
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312号

蒋林风：本院受理原告金成松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27日上午8时40
分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859号

吴元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佳丽洗衣厂诉你之间的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
字第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91号

季新勇、俞丽芳：本院受理原告浦江顺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们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3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3号

张寒青、吴承恩：本院受理的原告于国富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 30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776号

方小华、蒋丽君：本院受理的原告童有良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 77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895号

张亦煌：本院受理原告吴黎明诉被告张亦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27日上午8：30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222号

杨学美：本院受理原告徐余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衢江民初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你可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428号

张厚平：本院受理原告徐江元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民初字第428号民
事判决书。你可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56号

黄宣斌、范真光：本院受理原告徐汞明诉被告黄宣
斌、范真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29号

李忠豪：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华诉被告李忠豪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衢江商初字第 12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314号

郑井余、陈龙仙：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新诉被告郑井
余、陈龙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19号

徐生权：本院受理原告江山市慧峰木业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及被告陆掌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55号

顾栋、戴俊：本院受理原告徐汞明诉被告顾栋、戴
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6月13日7版所登公告（2010）甬
鄞邱商初字第298号中，判决内容应为被告陈福
良、董芳共同归还原告董瑞松借款本金11万元及
利息62208元。


